关于组织2025年度

院级科研课题结题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课题负责人：

    根据《聊城市技师学院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度院级科研课题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基础教学部决定于2026年3-4月份开展2025年度院级科研课题的结题活动，现将结题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课题结题材料要求

1．课题立项通知（复印件）

2．课题申请•评审书

3．开题报告

4．中期报告

5．结题鉴定书（附件4）

6．研究总报告

7．论文（著作、教材）

8．成果影响证明材料

9．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（附件6）
　　将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
二、报送时间

请大家于2026年4月17日17:30前将以下材料通过智慧校园提交：

1.结题材料全套电子版

2.《2025年度聊城市技师学院科研课题成果鉴定意见表（专家组集体）》（附件5）电子版

步骤如下：登录智慧校园     发起申请     科研课题申报与评审     上传后提交     科研联络员审核后同意     部门负责人审核后同意  

3.结题汇总表（附件7）
三、其他

1．课题主持人要按照要求提交结题材料，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。

2．各单位在课题汇总时认真审核课题组成员姓名书写是否正确，以免打印的结题证书出现错误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基础教学部科研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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